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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规程 

归口单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起草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参加单位：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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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规程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规程的编写任务来源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 2020年度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立项计划的通知》。该通知要求由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完成规程的制定任务。 

为提高运价调整效率，降低出租车调价成本，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包

容审慎原则，鼓励可进行数据交互的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研发应用，采用电子封

印进行保护。在市场监管总局支持下，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应用网联出租汽车计

价器。在 2020年 1月 4日，崇明区完成了 208辆区域性电动出租汽车的运价远

程调整，相关新能源出租汽车全部安装了可进行数据交互的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

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不仅具有出租汽车计价器的贸易结算功能，还增加了与电子

封印系统进行数据交互的功能，采用施加电子封印的作为保护措施，其结构形式

也体现了包容性。 

由于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与出租汽车计价器相比，在工作方式、结构形式以

及检定结果的封印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技术要求。特别是通过电子封印对涉

及计量参数、计程计时费用计算的软件进行保护，与出租汽车计价器使用机械铅

封保障调整机构方式存在差异，所以需要编制地方检定规程更好满足法制计量监

管的要求。 

二、编制过程 

1.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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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定规程的内容与现行相关的标准相协调，技术内容具有先进性、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 

b)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上海市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应用实际情况，确

定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计量性能、检定方法、检定项目等。 

c) 规程中的检定方法通过了试验验证，力求科学高效、准确可靠。 

d) 文字表述力求层次分明，语句简明，公式表达准确，量和单位使用规范。 

e) 规程编制格式及要求严格按照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

规则》要求进行。 

2. 各阶段工作过程 

2019年 11月-2021年 1月，根据总局的批复对安装在新能源出租汽车上的

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进行计量技术确认，开展先行先试的试点工作。 

2020年 11月成立编制小组。任务下达后，成立规程编制工作小组，并制定

了规程编制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 

2021年 1月-8月，对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研发企业进行调研，特别是针对

电子封印加密采用国密算法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广泛征求检定规程相关技术机

构、第三方软件测试等单位意见，形成地方规程中的电子封印、计价器结构、显

示屏显示等技术要求。 

2021年 4月-9月，围绕电子封印相关要求召开多次会议，探讨网联计价器

电子封印及电子封印系统建设的技术细节。 

2021年 6月，编制组完成规程初稿。 

2021年 7月-11月，陆续向 16家单位包括计价器生产企业、全国振动冲击

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各省市计量研究院、网联计价器使用企业等单位征求意见，

有 9家单位给出了修改意见。 

2021年 9月提交报审稿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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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12月，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完成开发网联计价器电子

封印系统。 

2021年 11月，上海市监管局组织召开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中期评估会

议，并给出规程修改意见。 

2021年 12月，结合中期评估会议意见、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以及各技术机构的反馈，编制工作组进行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对规程

初稿进行讨论、研究和修改，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上海市监管局组织召开上海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审定

会议，并给出规程审定意见书。专家针对文本逐一提出修改意见，并最终形成网

联出租汽车计价器术语定义、电子封印及电子封印系统术语定义、网联出租汽车

计价器的结构形式、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安全要求、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电

子封印方法以及删除本机检定内容等意见修改。 

2021年 12月，编制工作组针对专家意见进行沟通交流确定修改思路，修改

内容包括引言、引用术语来源、相关术语（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电子封印、电

子封印系统、计量模组、分体式主机）、概述、通用技术要求（壳体、调整窗、

封印、铭牌、与显示屏连接的要求）、检定项目等，形成正式报批稿。 

3. 征求意见单位 

共向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生产单位、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及各

省市计量研究院等 16家单位征求了意见。收到了 15家单位不同形式的回复，其

中上海赛可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兴达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众科技有限公司、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

院、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9家单位提出了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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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主要技术依据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JJG 517-2016 出租汽车计价器 

注: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四、编制主要技术内容 

（一）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主要计量性能的确定 

主要参考 JJG 517-2016 出租汽车计价器中装车后的计价器计程最大允许误

差要求，并与 JJG 517-2016要求保持一致。本规程为装车后检定，不涉及本机

检定的相关计量性能要求。 

2、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检定方法的确定 

主要参考 JJG 517-2016规程的检定方法，与 JJG 517-2016要求保持了一致

性和统一性。 

（二）新增技术内容说明 

1、规程主要技术变化 

根据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实际情况以及专家意见，本规程以国家计量检定规

程 JJG 517-2016 《出租汽车计价器》为技术依据，并根据行业的需求以及政府

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针对本市在用计价器的工作方式、结构形式以及检定结果

的封印处理方式等进行了适当的变化，形成现有的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定义了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 

——定义了电子封印及电子封印系统； 

——增加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结构形式； 

——增加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安全要求； 

——增加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的电子封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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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本机检定内容。 

2、新增网联相关功能术语 

根据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网联相关功能的要求，新增电子封印、电子封印系

统、计量模组、分体式主机术语。 

3、明确网联计价器的结构形式及显示器要求 

考虑到规程应适用范围广、具有通用性，并与 JJG 517-2016 相关要求保持

一致性，明确网联计价器的结构形式及显示器要求。 

4、明确电子封印在检定结果的封印处理方式 

明确可通过电子封印系统对检定合格的网联计价器施加电子封印，使网联计

价器显示有效的电子封印标识。 

五、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计价器检定依据国家规程 JJG 517-2016 《出租汽车计价器》，本规程

适用范围为装车后的网联出租汽车计价器，其与出租汽车计价器相比进行了适当

的变化。主要计量性能和配套设备等与 JJG 517-2016相一致。 

六、编制涉及其他资料 

1、根据本规程进行检定试验，具体试验数据见试验报告。 

2、 根据本规程进行测量，分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参考《不确定度评定》。 

 

规程编制小组 

2021年 12月 


